第二轮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28项整改任务整改完成情况表
	整改

问题
	商砼、沥青拌合站普遍存在原料露天堆放问题，现场抽查发现乌兰浩特市九龙商砼搅拌站、扎赉特旗义和商砼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未建设全封闭料棚，堆放砂土量6.5万立方米，面积达1.08万平方米。建筑工地“六个百分百”要求落实差，乌兰浩特市新绿城官邸二期等多处工地存在工程渣土未苫盖、运输车辆未冲洗等问题。乌兰浩特市剑平岩机砖厂破碎筛分环节未安装除尘设施。

	整改

时限
	2025年12月底

	整改

目标
	防尘措施得到全面落实

	整改

措施
	一是2025年12月底前完成乌兰浩特市天宁商砼有限公司等商砼企业封闭库建设。加大对商砼、沥青拌合站和建筑工地扬尘物料露天堆放排查整治力度。二是严格落实建筑施工“六个百分百”要求，及时清理工程渣土，采取苫盖、冲洗运输车辆等措施，降低对周围环境造成的影响。三是2025年10月底完成剑平岩机砖厂完成破碎筛分环节除尘设施建设。

	整改

完成

情况
	一是联合盟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对全市商砼、沥青拌合站和建筑工地扬尘物料露天堆放开展排查整治，向21家企业下达整改通知，并已按要求完成整改。二是督促天宁、九龙、荐堃三家企业建设封闭库，截至2025年12月15日，乌兰浩特市天宁商砼有限公司等涉及整改的商砼企业已全部完成封闭库建设。三是住建部门严格落实建筑施工“六个百分百”要求，采用 “四不两直”的检查方式，对全市 40个建筑工地开展扬尘治理全覆盖检查，下发涉及扬尘治理问题的《整改通知书》14 份，截至目前已完成整改40余处问题，扬尘治理成效得到进一步巩固。四是剑平页岩机砖厂已于2025年10月1日前完成破碎筛分环节除尘设施建设，经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除尘设施运行稳定，粉尘排放浓度符合国家相关排放标准，破碎筛分环节扬尘污染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